
平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辖区内各类经营主体报送 2025 年度年报的公告

平江县市场监管局提醒：年报不收费，请大家增强防范意识，谨防“年报诈骗”。

根据《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个体工商户年度报告暂行办法》《农民专业合作社年

度报告公示暂行办法》的有关规定，现将我县各类经营主体报送 2025 年度年报有关事项公

告如下：

一、报送对象

凡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在平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注册的各类经营主体（含企业、

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等，下同）都应当依法报送 2025 年度年报。已经办理歇业登

记的经营主体仍然需要报送年报。已经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或被撤销登记的各类经营主体不

再报送年报。

二、报送时间

2026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

三、报送方式

各类经营主体请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湖南）（http://hn.gsxt.gov.cn）［可

直接网页搜索公示系统名称登录，也可以通过搜索“岳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

（http://amr.yueyang.gov.cn）首页“在线办—年报&信用信息公示”登录］，点击“企业信

息填报”菜单进行填报（如下图），登录可以选择电子营业执照登录、工商联络员登录、经

营者登录、CA 证书登录方式进行身份认证。个体工商户也可以通过微信扫描公告下方“个

体工商户微信年报”二维码进行填报。

各类经营主体还可以通过“湖南政务服务网”企业数据填报“一件事”服务专区填报

2025 年度年报。



个体工商户报送年报可以采取上述电子化方式，还可以持营业执照到当地市场监管所领

取《个体工商户年度报告表》，逐项如实填写后提交给辖区市场监督管理所完成年报，两种

方式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报送年报前须向市场监管部门办理联络员备案。联络员备案所需

材料和办理程序请按照《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联络员备案工作的公告》要求进行，

已办理联络员备案的企业可按照原有方式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湖南）填报公示

相关信息。

继续实施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统计、海关、商务、外汇部门合并年报。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登记注

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纳入市场监管部门和

农业农村部门“多报合一”，同时新增将工业产品获证企业年度自查报告纳入市场监管年报

一并填报，相关数据项填报时间为每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

四、年报公示及更正

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按照年报系统的要求完整填报并公示成功即为完成年报。已填报

的年报信息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湖南）向社会公示。

需要更正已公示年报信息的，在 2026 年 6 月 30 日之前完成。更正前后的信息同时公示。

个体工商户以电子化方式提交年报后，选择公示的年报信息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

系统（湖南）向社会公示。报送纸质年报的，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湖南）只公示其

已经报送年报的结果。

五、问题答复及咨询

各类经营主体如果在年报过程中遇到问题，按照年报内容“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

可向相关部门咨询。市场监管部门统筹做好企业年报事项和公示系统年报技术问题等咨询工

作。经营主体可登录岳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官网，点击首页悬浮年报专栏下载填报指南等，

也可向持有的营业执照上登记的住所（或经营场所）所在地的辖区基层市场监督管理所咨询。

经营主体持有的营业执照上登记的住

所（或经营场所）所在地
基层市场监督管理所 联系电话

汉昌街道老城区 汉昌所 6234315
汉昌街道开发区；天岳街道；三阳乡 天岳所 6293315

安定镇；福寿山镇 安定所 6312315
加义镇 加义所 3075315
长寿镇 长寿所 6671108

虹桥镇；石牛寨镇 虹桥所 6402315
南江镇；上塔市镇；板江乡 南江所 6568315

梅仙镇；大洲乡 梅仙所 6760315
瓮江镇；浯口镇 瓮江所 6921115
伍市镇；向家镇 伍市所 6805315
余坪镇；岑川镇 余坪所 3067315
龙门镇；木金乡 龙门所 3073315
童市镇；三墩乡 童市所 3079315

三市镇 三市所 3181315

六、法律后果



未按规定的期限报送并公示年报的，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个

体工商户将被标注为经营异常状态，并可处一万元以下罚款；企业因连续 2 年未按规定报送

年度报告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改正，且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无法取得联系的，由

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吊销营业执照。

企业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法律、行政法规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没

有规定的，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处 1 万元以上 5 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

5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罚款，列入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并可以吊销营业执照。

被列入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3 年内不得担任其他

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年报结束后市场监管部门按照“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抽查的方式对报送的信息进行抽

查检查。抽查发现年报公示信息隐瞒真实情况、弄虚作假的，通过登记的住所或者经营场所

无法联系等情况的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通过国家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湖南）向社会公示。

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企业，在政府采购、工程招投标、国有土地出让、授予荣誉称号

等工作中，将依法受到限制或禁入。

七、信用修复

逾期未年报的市场主体，在纠正违法行为、履行法定义务后，可依法向经营主体登记的

住所（或经营场所）所在地的辖区基层市场监督管理所申请信用修复，重塑良好信用。

八、其他事项

除公示年报信息之外，企业应按照《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条的规定自觉履行信

息公示义务，及时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湖南）向社会公示股东或发起人出资信

息、股权变更信息、行政许可信息、知识产权出质登记信息、受到行政处罚的信息和其他依

法应当公示的信息。

市场监管部门对报送年报和公示其他信息不收取任何费用，欢迎企业和社会各界予以监

督。

报送年报是经营主体的法定义务，也是积累信用的过程，希望广大经营主体依法、及时、

如实报送年度报告。

平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6 年 1 月 6 日


